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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生态环境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便携式测定方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中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

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生态环境监测站。

本标准验证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福建省厦门环境监测中心站、西安市环境监测站、内蒙古

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辽宁省沈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3年 12月 5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4年 7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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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法。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中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本方法测定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中总烃（以甲烷计）、甲烷的检出限均为 0.2 mg/m3，测定

下限均为 0.8 mg/m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总烃 total hydrocarbons；THC

在本标准规定的测定条件下，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上有响应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除另有说明，

结果以甲烷计）。

3.2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在本标准规定的测定条件下，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上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其他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

和（除另有说明，结果以碳计）。

4 方法原理

连续抽取样品导入仪器，分别通过气相色谱总烃柱和甲烷柱后进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测定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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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烃和甲烷的含量，两者之差为非甲烷总烃的含量。

5 干扰和消除

5.1 样品中的颗粒物易堵塞管路或污染仪器，可安装符合 HJ 1012要求的过滤器，减少或消除其影响。

5.2 样品中水分的冷凝会造成部分挥发性有机物的溶解损失，可采用全程 120 ℃±5 ℃加热和伴热采

样并直接测试的方式消除影响。

5.3 样品中的氧气会对总烃测试产生干扰，可通过扣减零点气氧峰面积或峰高、测试废气氧含量并扣

减响应值等方式消除或减少干扰。

6 试剂和材料

6.1 甲烷标准气体。

市售有证标准物质，平衡气均为高纯氮气，相对扩展不确定度≤2%（k=2），根据需要选用 1个或

多个合适浓度的标准物质。

6.2 零点气：除烃空气，总烃质量浓度（含氧峰）≤0.4 mg/m3（以甲烷计）；或在甲烷柱上测定，除

氧峰外无其他峰。

6.3 燃烧气：氢气，纯度≥99.99%。

应以安全形式存储，保证运输和现场使用安全；可采用仪器内置发生器、储氢合金等产生的氢气，

或采用储氢气瓶。

6.4 载气和反吹气：氮气，纯度≥99.999%；也可采用仪器内置发生器等产生的氢气。

6.5 助燃气：高纯空气（纯度≥99.999%）或通过净化、干燥和除烃的洁净环境空气；也可采用仪器

内置发生器等产生的氧气。

6.6 气袋：材质为铝箔或符合 HJ 732要求，空白试验时总烃质量浓度≤0.4 mg/m3（以甲烷计）。

7 仪器和设备

7.1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

7.1.1 仪器要求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宜满足以下要求：

a） 仪器的结构组成、技术要求、性能指标符合 HJ 1012中 II型仪器的要求；

b） 能显示进样流量；

c） 能设定、调节并显示采样管和伴热管加热温度；

d） 参考 HJ 38内置校准曲线，相关系数应大于等于 0.995；
e） 能显示并自动记录样品测定谱图以及摩尔分数浓度、质量浓度结果。

7.1.2 色谱分析参考条件

进样口温度：100 ℃；柱箱/阀箱温度：80 ℃；检测器温度：200 ℃；燃烧气：氢气（6.3），流量

约为 30 ml/min；载气：氮气（6.4），流量约为 15 ml/min～25 ml/min；助燃气：空气（6.5），流量约

为 300 ml/min；反吹气：流量约为 15 ml/min～25 ml/min；进样量：1.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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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气体钢瓶

配备可调式并使用防腐材质的减压阀、流量控制器及导气管，内部管路应不吸附且不与待测目标化

合物发生反应。

8 样品

按 GB/T 16157、HJ/T 373、HJ/T 397等有关规定，确定采样位置、采样点及频次，采集样品。

9 分析步骤

9.1 测试准备

连接仪器，开启电源预热至工作状态。预估待测污染物浓度，选择合适的校准曲线或校准量程。

9.2 仪器核查

9.2.1 零点校准和调整

通入零点气（6.2），总烃测试结果应不超过 0.4 mg/m3（以甲烷计），调整零点。总烃测试结果超

过 0.4 mg/m3（以甲烷计）时，应及时查找原因或维护仪器。

9.2.2 量程校准和调整

9.2.2.1 通入并测定甲烷标准气体（6.1），示值误差应满足 12.2要求，可选用以下 3种标准气体进样

方法：

a） 内置标准气体法：内置标准气体出口连接仪器的进气口，以适当的流量进样；

b） 钢瓶法：将配有流量调节装置及导气管的标准气体钢瓶（7.2）与采样管连接，打开气体钢瓶

阀门，以适当的流量进样；

c） 气袋法：用标准气体将洁净气袋（6.6）充满后排空，反复 2～3次；连接气袋（6.6）与仪器的

进气口，以适当的流量进样。

9.2.2.2 若示值误差不满足 12.2要求，应调整仪器示值至标准气体标准值，并保存调整数据。调整完

毕后，再次通入甲烷标准气体（6.1），示值误差应满足 12.2要求，否则应再次校准并调整仪器示值，

直至示值误差满足 12.2要求。

9.3 样品测定

9.3.1 将采样管前端置于排气筒中并尽量靠近中心位置，封堵采样孔。

9.3.2 启动采样泵，以适当的流量采样测定。采样时，流量波动幅度应在±10%以内，采样管和伴热

管的加热、伴热温度应控制在 120 ℃±5 ℃以内。

9.3.3 仪器运行稳定后，开始保存测定数据，连续采样测定 5 min～15 min，全部有效数据（至少 5个）

的平均值作为 1次测量值。样品测定时，同步测定样品中水分含量。

9.3.4 全部样品测定后，用零点气（6.3）清洗仪器，使仪器示值回到零点附近并保持稳定；根据 12.1
和 12.2的要求，测试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示值误差、系统偏差等并记录。

9.3.5 全部完成后，关闭电源，断开仪器各部分连接并整理装箱，结束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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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果计算与表示

10.1 结果计算

样品中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浓度的计算结果，均以标准状态下（273.15 K，101.325 kPa）干基

样品中的质量浓度表示。

样品中总烃和甲烷的质量浓度，按公式（1）计算：

sw

16
22.4 1







 （ ）

x
（1）

式中：ρ——标准状态下干基样品中总烃或甲烷的质量浓度，mg/m3；

16——甲烷或总烃的摩尔质量（均以甲烷计），g/mol；
x——样品中甲烷、总烃（均以甲烷计）的摩尔分数，µmol/mol；
22.4——标准状态下气态分子的摩尔体积，L/mol；
φsw——样品中的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样品中非甲烷总烃的质量浓度，按公式（2）计算：

THC M
NMHC

sw

12
22.4 1




 


 
（ ）

（ ）

x x
（2）

式中：ρNMHC——标准状态下干基样品中非甲烷总烃的质量浓度（以碳计），mg/m3；

12——碳的摩尔质量，g/mol；
xTHC——样品中总烃（以甲烷计）的摩尔分数，µmol/mol；
xM——样品中甲烷的摩尔分数，µmol/mol；
22.4——标准状态下气态分子的摩尔体积，L/mol；
φsw——样品中的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注 1：单独测甲烷时，其摩尔分数浓度结果也可换算为体积分数等表达方式。

注 2：非甲烷总烃的质量浓度结果也可以甲烷等计，但应注明。

注 3：总烃或甲烷的测定结果小于测定下限时，公式（2）中 xTHC或 xM取值为 0。

10.2 结果表示

计算结果小于 10 mg/m3时，保留至小数点后 1位；计算结果大于等于 10 mg/m3时，保留 3位有效

数字。非甲烷总烃的质量浓度计算结果应为非负值，当计算结果为负值时以 0计。

11 准确度

11.1 精密度

6家实验室对总烃浓度分别为 28.7 mg/m3、144 mg/m3、359 mg/m3的标准气体重复测定 6次：实验

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24%～2.59%、0.25%～2.96%、0.22%～3.14%；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

为 3.0%、1.9%、1.0%；重复性限分别为 1.1 mg/m3、6.2 mg/m3、13.7 mg/m3；再现性限分别为 2.6 mg/m3、

9.4 mg/m3、15.7 mg/m3。

6家实验室对总烃平均浓度水平分别约为 30.0 mg/m3、600 mg/m3、1000 mg/m3的石化和制药行业

废气实际样品重复测定 6次：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25%～1.04%、0.42%～1.9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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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6家实验室对甲烷浓度分别为 28.7 mg/m3、144 mg/m3、359 mg/m3的标准气体重复测定 6次：实验

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14%～2.59%、0.25%～2.96%、0.17%～3.14%；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

为 3.5%、2.1%、0.9%；重复性限分别为 1.0 mg/m3、5.2 mg/m3、13.4 mg/m3；再现性限分别为 2.9 mg/m3、

9.6 mg/m3、15.3 mg/m3。

6家实验室对甲烷平均浓度水平分别约为 10.0 mg/m3、100 mg/m3和 200 mg/m3的石化和制药行业

废气实际样品重复测定 6次：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35%～1.43%、0.15%～1.49%、0%～1.02%。

11.2 正确度

6家实验室对总烃浓度分别为 28.7 mg/m3、144 mg/m3、359 mg/m3的标准气体重复测定 6次：相对

误差范围分别为 0.41%～5.72%、0.66%～2.65%、0.20%～1.46%；相对误差最终值分别为 1.9%±4.3%、

1.6%±1.7%、0.79%±0.82%。

6家实验室对甲烷浓度分别为 28.7 mg/m3、144 mg/m3、359 mg/m3的标准气体重复测定 6次：相对

误差范围分别为 0.54%～6.88%、0.75%～3.23%、0.30%～1.53%；相对误差最终值分别为 2.4%±4.8%、

1.7%±2.0%、0.75%±0.86%。

1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2.1 仪器使用期间，每半年至少核查 1次总烃和甲烷的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如仪器长期未使用（超

过半年），使用前也应核查总烃和甲烷的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核查结果应满足以下要求，否则应及时

维护或检修仪器：

a） 校准量程＞100 μmol/mol时，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应在±5%以内；

b） 校准量程≤100 μmol/mol时，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应在±5 μmol/mol以内。

12.2 样品测定前后，核查总烃和甲烷的示值误差、系统偏差，并填写样品测定前后仪器性能核查记录

表（参见附录 A）。核查结果应满足以下要求，否则样品测定结果无效，应维护或检修仪器控制要求为：

a） 标准气体浓度值＞100 μmol/mol时，测定相对误差和相对偏差应在±5%以内；

b） 标准气体浓度值≤100 μmol/mol时，测定绝对误差和绝对偏差应在±5 μmol/mol以内。

注：可采取包括采样管、导气管、预处理装置和分析仪等在内的系统示值误差核查代替分析仪示值误差和系统偏差

的核查，核查结果应满足上述要求。

12.3 采用内置校准曲线测定样品时，样品总烃、甲烷的测定结果应处于其线性范围内。采用现场校准

曲线测定样品时，测定结果与校准量程之间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若样品总烃、甲烷的测定结果≥10 μmol/mol，应处于仪器校准量程的 20%～100%，否则应重

新选择校准量程；

b） 若样品总烃、甲烷的测定结果＜10 μmol/mol，应不超过仪器校准量程且仪器校准量程应在 10
μmol/mol左右，否则应重新选择校准量程。

13 注意事项

13.1 仪器应在适当的环境温度、湿度、防爆等条件下使用。

13.2 测定前，应检查采气管路，并清洁颗粒物过滤装置，必要时更换滤料。

13.3 采样流量不应低于仪器规定的流量下限。

13.4 分析含高沸点组分的样品后，可通过提高柱温等方法消除残留影响，并通过测定零点气（6.2）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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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现场存在安全隐患时，监测人员应采取防护措施，仪器及操作等应满足现场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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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样品测定前后仪器性能核查记录表

测定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仪器品牌、型号、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仪器检定/校准有效起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仪器量程（μmol/mol，mg/m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准气体名称、生产单位及有效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定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测定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A.1 示值误差测定结果记录表

标准气体 测定前 测定后

名称 标准值 x 测定值 xi 平均值 ix 示值误差 测定值 xi 平均值 ix 示值误差

1. 2.

测定模式 □系统测定模式 □直接测定模式

示值误差计算公式 □ ( ) / 100%ix x x  □ ix x

表 A.2 系统偏差测定结果记录表

标准气体 测定前 测定后

名称 标准值x
测定值

系统偏差
测定值

系统偏差
1x 1x 2x 2x 1x 1x 2x 2x

系统偏差计算公式 □ 1 2( ) / C .S. 100%x x  □ 1 2x x
注：x1为标准气体直接导入分析仪的测定结果；

x2为标准气体经采样管导入分析仪的测定结果；

C.S.为校准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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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测定结果记录表

标准气体 起始时间

（时、分）

最终时间

（时、分）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零点气测定值 零点漂移绝对量 零点漂移

△xa/C.S.
标气测定值 量程漂移绝对量 量程漂移

△xb/C.S.名称 标准值 x 起始xa,0 最终xa △xa=xa-xa,0 起始xb,0 最终xb △xb=xb -xb,0

注：xa为零点气测定最终值；

xa,0为零点气测定起始值；

xb为标气测定最终值；

xb,0为标气测定起始值；

Δxa为零点气漂移绝对量；

Δxb为量程漂移绝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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